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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学生学籍信息更正

学校教学管理信息
联系方武学习简历、

平台直接修改，无需
家庭成员等信1息

审批

学校教学管理信息平
政治面貌、 学院教务贯

台提交申请，上传相 －’ + 本科生院复核通过
姓名拼音、籍贯等 审核

关证明材料作为附件

在规定时间内向学院 学院审核申

： ． 姓名、但也出生日舰 』 提交书面申请、证明 年 请、复核材 - 
----- 证件号码等 材料的原件、复印件 料，公示，签

及扫描件 署审核意见

本科生院会同相关部 学校审查 本科生院公布

门审核申请材料（必要 ‘ 小组根据 ‘ 审批结果（必
时发函户籍所在地公 相关规定 要时报上级主
安机关复核学生申请） 审批申请 管部门审批）

备注· 1.在校生每学期开学初应登录学校教学管理信息平台（https://jwxt.scnu .ed u .en）和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
(http://www.chsi .en／）核查确认本人学籍信息，确保个人学籍信息准确无误；
2关于姓名、性别、出生日期、证件号码等信息更正，原则上，每年10月份受理学生的申请；办理时长视具体情况

约为3 6个月。

二、各类学籍异动

瞿噩噩噩
: 登录师生服务中心，填写相应
; 申请，按要求提供证明材料

学院相关业务人员、
分管领导审核

本科生院审批 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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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领取退学

决定书，办理

离校手续

备注： l相关条件规定及要求请查阅《华南师范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》；

2相关受理时间：

(1）新生保留入学资格、新生恢复入学资格．每年秋季学期开学前一周至开学后一周内受理；

(2）复学：一般为每学期开学后一周内受理，

(3）休学（含保留学籍）、留级、降级、跳级等：实时受理，

(4）退学．每月底统一受理、审批。

三、学生转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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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进行资格

审查，公布有资格
参加考核的学生
名单及考核时间、
地点等信息

根据转入
学院要求
参加考核

学院公示考
核成绩，无异
议后上报
本科生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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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l申请学生需查阅转入学院的接收条件及要求；

2其他条件规定及要求请查阅《华南师范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》。

四、学生转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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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结业证书换发毕业证书

匾草里 符合条件的，在规定时
间内提交相应申请表

’回事军军罪雹辜罩

1.受理时间．每年3月和 9月；

2.文件依据：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
《华南师范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转学管理规定》；

3业务咨询电话：85211092。

学院审核 本科生院复核 f、－－'4司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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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批学生于

下学期初转入
新专业学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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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放毕业证书

及学位证书

备注.1.受理时间：每年5月中下旬3月初、 11月末（具体以学校通知为准）；

2.授予条件及相关规定，请查阅《华南师范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》《华南师范大学学位授

予管理办法》《华南师范大学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》。

六、辅修、辅修学士学位

［翩翩翩间内芝学管理信息平台进行辅1嗲

报名（大一下或大二下）

辅修课程选课、
辅修学费缴费

按辅修课表修读课程，
完成课程考核，
获得学分

F 可
直口需申途退出辅修，可依通知要求，在 | 
规定时间内登景教学管理信息平台退报 | 

.....__ 」

毕业学期，按学校
通知要求申请辅修

相关证书



七、缓考申请

值圃噩． 任课老师审批

备注： l缓考申请相应的证明材料：

·~军雪白E

学生登录教学管理

信息平台申请，上传
《缓考申请表》等材料

学生所在学院

教务员在系统审批

(1）因病不能参加考试的，须持二级甲等以上医院或学校医院出具的诊断休假证明；

开课单位教务员
在系统审批

(2）因参加学校组织的重大活动、学科或科技竞赛、交流学习等需要申请缓考的，须出具证明材料并由活动组织

部门签章确认；

(3）因学生本人或直系亲属发生重大变故等不可抗力原因申请缓考的，须由本人提供相关证明／详细说明材料，

由辅导员签字并加盖学院公章。

2缓考申请须在课程考试开始之前办理。

八、成绩更正与核查

r任课教师登录教学管理信息飞
k 平台，提交成绩更正申请及 j 

证明材料 , 学院分管教学领导审核

备注： l成绩更正时间：每学期第38周更正上学期课程成绩。

本科生院审批

2学生若对考试成绩有异议的，应在成绩更正受理时间内联系任课老师或开课学院教务办公室，按照学院规定

流程进行核查。

丸、教师调停课

F 登录教学管理信息平台 飞
k 线上办理课程的调停课申请 』

学院教务员确认

备注：教师申请调停课应提前三个工作日在教学管理信息平台办理。

学院教学院长审批

＋、公共教学楼课室借用

[ !l::::=-~==ll J 所在单位负责人审批 本科生院审批

备注： l借用规定及要求请查阅《本科生院关于教学楼公共教室的借用管理办法》；

审批同意后，凭卡通前往
课室管理中心值班室借用设备

2.1临时借用课室申请审批人为借用单位负责人， 般教学活动由学院副院长审批、学院学生活动由学院副书记

审批、校级社团活动由校团委负责人审批、其他由各自单位领导审批。

.. 碰运塑··
＋－、本科生实习

（）师范生实习：

1.5月下旬至6月上旬，完成教育实习报名工作；

2.6月下旬，所有学生加入三个实习线上工作坊；

3. 7月上旬，召开实习队师生见面会、选拔实习队长，召开实习队长会议；

4. 7月～8月，提前熟悉工作坊，学习坊内资源；

5.9～10月，线上线下双线融合教育实习研习，完成规定的实地实习任务与线上工作坊任务；

6.11月上旬，实习队上交实地实习总结材料；

7.11～12月，继续完成线上三个工作坊的研习工作；

8. 12月，各学院进行实习汇报课，开展“生 优课”教研活动、优秀教育调查报告评比等研习活动。

（二）非师范生实习：

非师范专业学生实习工作，由各学院根据专业特点自行制定，具体事宜请咨询所在学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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＋二、学生证补办

毡瞌酷董事 学院审核申请表、签章
携带表格和本人小一寸照片到
各校园本科生院办公室办理

备注： l受理时间：每周二下午3:00 5:00; 

2.《华南师范大学本科生补办学生证申请表》可在本科生院主页或学校师生服务中心下载；

5个工作日后领取

3本科生院办理地点：石牌校园行政楼207；大学城校园行政楼A306；南海校园行政楼210；滨海校园行政楼513室。

＋三、在校学生成绩单、在读证明办理

1.全日制普通本科在校生办理中英文在读证明、中英文成绩单、成绩排名证明等可在各校园的自助打印服务区机器

上自主打印；

2自助打印服务区地址：（1）石牌校园·图书馆架空层；

(2）大学城校园：行政楼二楼大堂；

(3）南海校园·图书馆楼；

(4）滨海校园·南区食堂二楼。

＋四、巴毕业学生成绩单、英文版学历学位授予证明办理

（）中英文成绩单、英文版学历证明、英文版学位证明：

毕业当年至次年的1月 10 日可前往各校区自助打印机自助打印。毕业次年的1月 10 日后办理的， i青联系学校档案馆

办理，咨询电话： 020 39310658。

（二）毕业生其它证明材料的办理：

1 百分制平均分证明：①联系档案馆出具本人存档成绩单；②携带档案馆出具的成绩单到本科生院办公室办理。

本科生院办理地点·石牌校园行政楼207，联系电话 020 85216109；大学城校园行政楼A302，联系电话 020 39310016; 

南海校园行政楼210，联系电话 0757 86687828；滨海校园行政楼513室。

2 本专科录取名册：请咨询校档案馆办理（官网https://dag.scnu .ed u.cn／，咨询电话· 020 39310658）。

3 学生个人档案相关事宜请咨询学生工作部就业指导中心（宫网http://ca 「ee「.sen u .ed u .cn/i ndex）。

d向问何｝） ~ "-4年才口＼

＋五、相关证明材料密封骑缝章办理

l学生准备需要封装的证明材料和信封，前往各校区本科生院办公室办理，经老师现场检查后封口盖章。

2本科生院办理地点：（1）石牌校园行政楼207，联系电话 020 85216109; 

(2）大学城校园行政楼A302，联系电话 020 39310016; 

(3）南海校园行政楼210，联系电话 0757 86687828; 

(4）滨海校园行政楼513室。

3毕业生在档案馆申请的资料，可在档案馆（大学城图书馆侧楼六楼）现场将材料密封，并在信封上加盖“华南师范大

学档案馆密封章”

＋六、全日制普通本专科毕业生毕业证明书、学位证明书办理
（原证书遗失或损坏）

2010年之前的本 联系学校档案馆，申请录取

专科毕业生、所平著 名册、学籍册及毕业名册
获颁我校毕业证书 · 复印件，加盖档案馆公章，
或学位证书的增城 同时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和

学院毕业生 照片等规定材料

2010年之后的我校

毕业生
准备身份证复印件

和照片等规定材料

在规定时间内向
本科生院提交

申请

缴费，制作
证明书

备注：受理时间为每周二／周三8:30 11:00，如遇每月最后个工作日，因涉及学校财务结算问题不予受理。

＋七、大学英语四六级成绩证明书补办

按约定方式
领取证明书

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成绩单因遗失、损毁需补办者，请自行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（https://cj cx.neea .ed u .en/) 

申请补办。

华南师范大学本科生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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